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購買知識產權資本開支的利得稅扣減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委員，就落實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有關

擴闊購買知識產權資本開支的扣稅範圍的立法建議，提供意見。 
 
 
背景 

 
2.  根據香港現時的稅制，企業的營運開支一般都可在利得稅

中扣除。因此，在計算利得稅時，企業用於知識產權的營運開支(例
如使用費、特許費用及其他屬收益性質的定期支付的款項)，可以予

以扣除。如果企業在正常業務範圍內開發知識產權，所招致的營運開

支，例如租金，薪酬及宣傳費用等，亦可作為正常業務開支而獲扣除。 
 
3.  根據政府一貫的稅務政策及所依據的稅務原則，政府不會

就企業的資本收益徵稅，因此企業的資本開支亦不可獲扣稅。雖然如

此，在《稅務條例》(第 112 章)下亦有例外的情況，以鼓勵知識產權

的創造和商業應用。現時，稅務條例下有特定條文，容許一些與指明

知識產權有關的資本開支可獲得扣稅，包括 -  
 

(a) 註冊專利、設計或商標所支出的款項(第 16(1)(g) 條);  
(b) 購買專利權或任何工業知識權利的開支(第 16E 條); 及 
(c) 購買版權、註冊商標或註冊外觀設計的開支(第 16EA 條) 

 
4.  上述第 3(c)段所載列的三種知識產權是按 2010 - 11 年度財

政預算案的建議，在 2011 年 12 月透過《2011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
條例》加入扣稅範圍內。是次的立法建議旨在再次擴闊扣稅範圍，比

2011 年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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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政府在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會就購買知識產權的

資本開支扣稅安排，由現時範圍的五個類別增加至八個類別。三個新

增類別為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植物品種和表演中的權利。

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1為推廣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在 2015
年 3 月提出了 28 項建議措施，擴闊購買知識產權的資本開支扣稅安

排的適用範圍是其中之一。我們相信是次建議既可以鼓勵企業參與發

展知識產權的商業活動，更可向商界及創意工業清楚表達政府推動本

港發展知識產權貿易的決心。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 
 
6.  集成電路被廣泛應用於工業及消費者產品與服務2。在香港，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受到《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條
例》(第 445 章)保護。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的權利無須註冊

便自動受到保護，但相關的布圖設計(拓樸圖)必須具原創性，並且須

以書面形式記錄又或採用於集成電路中。 
 
7.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 的權利一經創作，即告存在。

保護的有效期視乎該布圖設計(拓樸圖) 是否曾作商業開發用途。如布

圖設計(拓樸圖)從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商業開發用途，有關的保護

年期將於創作年度終結的 15 年後屆滿。另一方面，如布圖設計(拓樸

圖)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商業開發用途，則保護年期將於首次作商

業開發用途的年度終結的 10 年後屆滿。 
 
植物品種 
 
8.  植物品種權利是授予植物品種擁有人的權利，藉以保障其

培育或發現並發展的栽種植物品種3。在香港，《植物品種保護條例》

(第 490 章)為植物品種擁有人提供了向植物品種權利註冊處處長4申
                                                       
1 政府在 2013 年 3 月成立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為研究推廣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整

體策略提供意見，及探索可行的政策及其他支援措施。 

2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並不只為集成電路設計公司、電子公司或半導體代工廠所應用，

應用對象亦包括在商品層次的公司，例如汽車製造商、工業製作/醫療用品製造商、消費品製

造商及物流公司(例如位置追蹤裝置)等。 

3 植物品種擁有人亦可指培育或發現並發展該品種的人的代理人或繼承人。 

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是植物品種權利註冊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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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此等所有權的法律途徑。 
 
9.  除了不可供食用的藻類和真菌之外，任何類別的植物品種

(例如供食用的作物、蔬菜及觀賞植物等) 如符合某些準則5，均在受

保護之列。就喬木和藤本植物而言，《植物品種保護條例》的授權證

有效期為期 25 年，其他品種的有效期則為期 20 年。 
 
表演中的權利 
 
10.  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 章)第 200(1) 條，表演是指戲劇

表演、音樂表演、誦讀或背誦文學作品、藝術作品的表演、民間文學

藝術作品、綜合表演或任何相類的演出。表演中的權利包括表演者的

權利及就表演具有錄製權以作商業利用的人的權利。表演中的權利在

作出表演當年的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完結時屆滿，或如相關表演的錄

製品於該段期間中的某一年發行，有關權利則會在該年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完結時屆滿。 
 
立法建議 
 
11.  為實施建議，我們打算修改《稅務條例》，在有關購買知識

產權的扣稅範圍中，加入《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條例》下現

有的“布圖設計(拓樸圖)”的定義，以及《植物品種保護條例》下現有

的“受保護品種”的定義。至於表演中的權利，我們亦會在建議的修訂

中述明，現時在《版權條例》中屬於表演者的可轉讓經濟權利(即複

製權、分發權、向公眾提供錄製品的複製品的權利及租賃權)亦可獲

得扣稅 。 
 
12.  根據現行《稅務條例》，納稅人需要符合以下條件才可以就

購買指明知識產權(例如版權、註冊商標及註冊外觀設計)獲得稅務優

惠 -  
 

(a) 納稅人必須擁有有關知識產權的“所有權權益”。納稅人如擁

有某知識產權的“所有權權益”，就可善用該知識產權作進一

步改良或開發，這與我們鼓勵企業創新和升級的政策目標一

致； 
 

                                                       
5 其中一個準則是該植物品種須要屬新的、獨特的、穩定的和同質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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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知識產權必須用以產生應課稅利潤； 
 

(c) 若有關知識產權個別部分用於產生應課稅利潤，則有關知識

產權的可扣除資本開支只限於其用以產生應課稅利潤的相關

部分；及 
 

(d) 若有關知識產權由多於一名納稅人擁有，則每名納稅人可按

其所佔的知識產權份額或權益(即所有權權益)就相應比例的

資本開支獲得扣稅。 
 
我們建議購買新增的三種知識產權亦需要符合上述條件，才可以獲得

稅務優惠。 
 
13.  為鼓勵知識產權的創造及商業應用，現行《稅務條例》內

載列的指明知識產權及其受到海外法例保護的相應權利，均可享有扣

稅優惠。我們建議現行安排亦應適用於新增的三種知識產權及其受到

海外法例保護的相應權利。另外，根據現行《稅務條例》，任何人就

有人使用或有權使用指明知識產權而收取的款項 (而該款項本應無

須課稅)須被當作是因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業務而於香港產生

或得自香港的收入。我們會確保有關條文在擴闊稅務優惠後繼續適

用。 
 
 
立法時間表 

 
14.  政府正就落實擴闊購買知識產權的扣稅範圍的立法建議進

行相關工作。視乎工作進度，我們計劃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

有關的立法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知識產權署 

稅務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 

 


